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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立法意旨尚屬相符。惟上述細則應斟酌該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款規

定之意旨，隨情勢發展之需要，檢討修正。

釋字第二六六號解釋（79.10.5.）

【解釋文】

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所為之免職處分，因改變公務員身分關係，直接

影響人民服公職之權利，依本院釋字第二四三號解釋，得許受處分之

公務員提起行政訴訟。對於未改變公務員身分之其他考績結果有所不

服，仍不許以行政訴訟請求救濟。惟公務人員基於已確定之考績結果，

依據法令規定為財產上之請求而遭拒絕者，影響人民之財產權，參酌

本院釋字第一八七號及第二○一號解釋，尚非不得依法提起訴願或行

政訴訟，行政法院四十八年判字第十一號判例與上述意旨不符部分，應

不再援用。至是否係基於已確定之考績結果所得為之財產上請求，係事

實問題，應就具體事件依法認定，不在本件解釋範圍，併予說明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公務員因其身分而受行政處分，致依法應享之權利受損害者，得否

提起行政訴訟，應視處分之內容而定，方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本旨，

此觀本院釋字第一八七號、第二○一號解釋，甚為明顯。依公務人員考

績法對公務員所為之免職處分，改變公務員之身分，直接影響其憲法上

所保障之服公職權利，依本院釋字第二四三號解釋，得許受處分之公

務員提起行政訴訟。至對於未改變公務員身分之其他考績結果，有所不

服，則仍不許以行政訴訟請求救濟。惟公務人員基於已確定之考績結

果，依據法令規定為財產上之請求而遭拒絕者，影響人民之財產權，參

酌本院上開各解釋意旨，尚非不得依法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。行政法

院四十八年判字第十一號判例：「提起訴願，限於人民因官署之處分違

法或不當，而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方得為之。至若基於特別權力關係

所生之事項，或因私法關係發生爭執，則依法自不得提起訴願。原告原

任被告官署（澎湖縣馬公鎮公所）幹事，係屬編制外人員，縱令仍可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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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自治團體之公吏，其與被告官署間亦屬處於特別權力關係，如因補發

薪津事項對被告官署處置有所不服，僅得向該管監督機關請求救濟，要

不得援引訴願法提起訴願。至原告原服務被告官署之事業課撤銷，經

改以水廠技工僱用後，則純屬私經濟關係之僱傭關係，原告對停職期間

薪津如有爭執，自屬就私法關係有所爭執，顯亦不得提起訴願。」與上

述意旨不符部分，應不再援用。至是否係基於已確定之考績結果所得為

之財產上謮求，係事實問題，應就具體事件依法定程序認定之，不屬本

件解釋範圍，併予說明。

釋字第二六七號解釋（79.10.11.）

【解釋文】

房屋稅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，政府平價配售之平民住

宅房屋稅減半徵收，旨在對於低收入人民之住宅給予租稅優惠，財政

部依據此項立法意旨，參酌當時社會經濟狀況，於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

月二十七日以臺財稅字第三七六三九號函，說明此種平民住宅之涵義，

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為憲法第十九條所明定。所謂依法律

納稅，兼指納稅及免稅之範圍，均應依法律之明文。惟法律條文適用時

發生疑義者，主管機關自得為符合立法意旨之闡釋。

房屋稅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，政府平價配售之平民住

宅房屋稅減半徵收，旨在對於低收入人民（貧民）之住宅，給予租稅優

惠，以減輕其負擔，此觀立法院審查報告之有關說明即可瞭然。此所謂

平民住宅，既以政府平價配售予低收入人民（貧民）者為限，自不包括

雖由政府出售而非平價配售之住宅在內。財政部為免適用此項減稅法

律，發生疑義，乃依據上述立法原意，參酌當時社會經濟狀況，於中華

民國六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，以臺財稅字第三七六三九號函示：「平價

配售之平民住宅必須符合下列要件：一、配售住宅每戶建坪不得超過十




